【微分享】消防验收电气专业问题汇总，含规范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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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防控制室：
①地板下电缆线直接明敷设，未敷设在封闭式金属线槽内，不符合《火报规》11.2.1条；
②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缆线混合敷设，不符合《火报规》11.2.5条；
③地下室穿线孔穿越楼板处及桥架内均需采取防火封堵措施，不符合《建规》6.2.9-3条规定；
④防静电地板四周柱脚未连成接地网格与ESD接地干线连接，不符合《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规范》GB 51204-2016第6.2.2条规定，应按《18DX009数据中心工程设计与安装》80-81页采用铜箔或25mm²编制铜带连接；
⑤图形显示装置、水位监控未见设置蓄电池电源，不符合《火报规》10.1.1条规定；
⑥成排布置的消防设备两侧与墙体的距离不足1.0m，不符合《火报规》3.4.8-1条规定；
⑦请各方责任主体复核消防设备双电源箱与监控系统电源箱是否装反，应按3.4.8-5条消防设备（含消防电源箱）集中设置；
⑧部分主机背板未见等电位连接、部分已接地背板未采用4.0mm²接地线，不符合《火报规》10.2.2、10.2.3条规定；
⑨消防控制室未见设置灭火器，不符合《浙江省指南》5.4.5条规定；
⑩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点位不全，至少未包括消防控制室内的双电源箱，请按图纸材料清单逐一设置；
⑪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暂未调试完成，手动巡检按钮无法操作，不符合《火报施工规》4.2.8条规定；
⑫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存在故障点位及屏蔽点位，不符合《火报施工规》4.5.2条；
⑬火灾自动报警主机操作面板上风机、水泵等多线盘手动直接启动按钮未设置到位；
⑭火灾自动报警主机操作面板上广播（火报施工规4.12.7）、非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4.13.9）、排烟系统的电动送风口、电动挡烟垂壁、排烟口、排烟阀、排烟窗、电动防火阀的控制按钮、按键未见设置到位（4.18.2-1）；
⑮图形显示装置未调试到位，未能显示《火报规》附录A规定的建筑物内设置的全部消防系统及相关设备的动态信息（如气体灭火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等）和本规范附录B规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建筑总平面图、给水总图、地下及地上各层平面图等）；
⑯首层消防控制室未见设置防水淹的措施，不符合《建规》8.1.8条规定；
⑰消防控制室应按《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条件》4.1条放置竣工图纸及相关其他制度等资料；
⑱消防控制室入口处设有弱电的不间断电源，消防设备与其他设备的间隔不明显，不符合《火报规》3.4.8-5条规定；
⑲消防控制室吊顶内存在无关塑料排水管穿越，不符合《火报规》3.4.6条规定；
2、应急照明控制系统未见通信故障连锁点亮灯具功能，不符合《应照标 》5.3.4-6条规定；未见市电监测功能（非火灾情况下的连锁功能），市电断电后需连锁点亮灯具，不符合3.6.6条规定；应急照明控制器未见地址注释，疏散指示方案、系统部件的工作状态未见在应急照明控制器上以图形方式显示，不符合《应照标》5.2.2条、附录E规定；应急照明控制器不能报故障信息，不符合《应照标》5.3.2-2条规定；
3、一类高层住宅厨房内核实设计图纸是否安装燃气探测器，该设计图纸在《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进一步提高新建建筑燃气设计标准的通知》（甬建发〔2021〕95 号之前，以设计图纸为准；
4、住宅建筑楼梯前室仅设置1只火灾探测器，无法实现两只探测器触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功能，不符合《火报规》3.1.2条规定；
5、疏散楼梯间应急照明和普通照明的电线共用一根金属管，且未采取隔离或屏蔽措施，不符合《民电标》8.1.4条规定；
《民电标》8.1.4金属导管、可弯曲金属导管、刚性塑料导管(槽)及电缆桥架等布线，应采用绝缘电线和电缆。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线、电缆不宜同管(槽)敷设；当同管(槽)敷设时，应采取隔离或屏蔽措施。
6、一类高层住宅客厅内设置的感烟探测器保护半径超过6.7m，不符合《火报规》表6.2.2条规定；
7、部分电缆竖井未见安装感烟探测器，不符合《火报规》附录D.0.1-24项要求；
8、少量电气管道井内设置的感烟探测器贴邻井壁，应按《火报施工规》3.3.6条水平0.5m范围内无遮挡物，井道内部空间尺寸无法保证时，应尽量居中安装；
9、部分探测器距离梁边的距离小于0.5m，不符合《火报规》6.2.5条规定；
10、地下室车库区域内少量感烟探测器设置于较大风管正上方或贴邻设置，不符合《火报施工规》3.3.6条，在保证布置间距、探测保护范围的前提下适当移位；
11、二类高层住宅中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前室仅设有1只感烟探测器，无法满足两只感烟探测器自动启动送风机的功能，不符合《火报规》3.1.2条及条文说明、《烟标》5.1.2-2条规定；
12、部分办公室内感烟探测器距离空调送风口的距离不足1.5m，不符合《火报规》6.2.8条规定；
13、线型光束感烟距离顶部的位置不符，接收端位置未避免日光照射，不符合《火报规》6.2.15条、12.4.3条规定。
14、地下电梯厅格栅吊顶镂空率大于30%的，感烟探测器未安装在吊顶上方，不符合《火报规》6.2.18-2条规定；
15、探测器与广播、灯具、喷头间距分别不满足0.1m、0.2m、0.3m的距离要求，不符合《建筑电气数据》19DX101-1图集12-5页规定；
16、可燃气体报警控制系统未见声光警报，不符合《火报规》8.1.1条规定；
17、商业建筑屋顶的设备房、电梯机房、住宅建筑屋顶电梯机房均需设置探测器；
18、幼儿园多功能厅未见设置安全出口灯，且应设置应急照明灯具，不符合《应照标》3.2.5-Ⅲ2条、3.2.8-11条规定；
19、部分持续型标志灯具准工作状态下未能节电点亮，不符合《应照标》3.6.5-3条规定，请全面排除故障原因；
20、个别住宅建筑疏散楼梯间前端短走道处缺少1只应急照明灯具，与设计图纸不符；敞开连廊作为疏散走道的一部分，请各方责任主体采用照度计核实地面照度是否符合《应照标》表3.2.5-Ⅳ1规定的不小于1.0lx；
21、车库顶部、设备房等区域明敷设的消防配电线管外侧未见采取防火保护措施，如涂刷防火涂料，不符合《建规》10.1.10-1条规定；
22、吊顶内局部存在裸露敷设的电缆线，根据《喷规》7.1.11条吊顶空间高度大于800mm且未设置喷头的，电缆线应采用不燃材料套管或封闭性线槽保护；
23、动力电线采用可弯曲金属套管布线时长度不宜超过0.8m，与《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12.2.8-2的要求不一致；
24、住宅建筑首层安全出口外侧未见设置应急照明灯具，不符合《应照标》表3.2.5-Ⅳ6规定，并注意灯具防护等级按3.2.1-7条选IP67；商业建筑人员密集大，更应该设置到位，请各方责任主体复核；
25、住宅建筑防烟楼梯间内每层设置的应急照明灯具被结构梁遮挡，平台处应急照明照度不足，不符合《应照标》3.2.5-‖1规定；
注：楼梯间仅楼层平台或中间休息平台设置应急照明灯，往往有结构梁遮挡后导致照度不足；《防火通规》楼梯10.0lx。
26、电动挡烟垂壁未见距离地面1.3-1.5m设置现场手动启动装置，不符合《烟标》5.2.5条、6.4.4-3条规定；
27、个别汽车疏散通道上设置的防火卷帘的一个侧面未见在0.5-5m范围内设置两只感温探测器，不符合《火报规》4.6.3-1条；
28、汽车通道上的防火卷帘（包括负二层至负一层汽车坡道）需按《火报规》4.6.3条文说明执行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采用“两步降”；作为停车区域防火分隔的防火卷帘采用“一步降”；
29、部分安全出口的疏散门上部未见设置安全出口灯，电梯厅处门洞上方未见加设疏散出口灯，不符合《应照标》3.2.8条规定；
30、疏散通道转角处未见加设足够的方向指示灯，与《民电标》图13.6.5-1条不符，可选择吊装双面指示灯；
31、安全出口位于疏散走道侧边时，未见在疏散走道的上部加装指向安全出口的方向指示灯，不符合《应照标》3.2.9-1-2条规定；
32、商店建筑局部疏散走道地面、主要疏散路径未设计地面辅助疏散指示灯，不符合《建规》10.3.6条规定；
33、设置于走道的配电箱未见采取保护措施，如内衬岩棉，且未见设置明显标志，不符合《建规》10.1.9条及条文说明规定；
34、锅炉房：可燃气体探测器未见安装；燃气管道进入设备房处应设置自动+手动切断阀，并与燃气探测装置联动启动；所有金属材质未见防爆接地；喷头、探测器未见安装到位；
35、配电所：设有气体灭火系统的配电房：存在火灾时不能自行关闭的门洞、通风孔洞，不符合《气灭规》5.0.6条规定；门外未见设置声光警报器，不符合6.0.2条规定；安全出口灯、疏散指示灯未见设置，不符合6.0.2条规定；核实电磁阀同时启动能否实现；泄压口未安装或未安装在距离地面2/3以上，不符合《气灭规》3.2.7条规定；设置气体灭火系统的房间外侧未见设置标明的相应气体灭火系统的永久性标志牌，不符合《气灭规》第6.0.2条规定；
36、消火栓启泵按《火报验收标准》4.17.6条增加：“应使任一报警区域的两只火灾探测器，或一只火灾探测器和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同时使消火栓按钮动作，可联动启泵”；
37、3#楼中庭消防水炮火焰探测器动作，水炮启动时未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启动声光、联动相关消防设施，不符《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4.8.4条规定；
38、消防电梯首层的消防员操作按钮未见设置《消防电梯制作与安全规范》5.7.1条规定；电梯迫降后无法实现迫将至首层后消防员操作到达指定楼层的功能，不符合5.7.8条注规定；
39、现场实际供电负荷未达到设计图纸要求的一级供电负荷标准，不符合《建规》10.1.4条规定；
40、一级负荷采用一路市政用电+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时，消防水泵房、消防电梯机房、消防控制室、防火分区配电小间的最末一级配电箱不能切换，不符合《建规》10.1.8条规定；
41、消防配电线路直接明敷或与其他配电线路分开敷设在同一的电缆井时，未分设在电缆井两侧、未采用矿物绝缘电缆。或者设计图纸的两根矿物绝缘电缆只有主电源采用矿物绝缘电缆，备电源采用阻燃电缆。不符合《建规》10.1.10条规定
42、应急照明灯具采用柔性套管连接时，柔性套管的长度不宜大于1.2m，柔性导管与刚性导管或灯具间的连接未采用专用接头，不符合《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12.2.8-1条规定；
43、配电室底部、水平电缆沟内积水，电缆泡水中，不符合《民电标》4.10.12条规定；
44、吊顶内局部少量可燃物时，电线管采用阻燃塑料套管，不符合《建规》10.2.3天规定；吊顶净空高度超过0.8m时，未增设喷头的情况下，电线管采用阻燃塑料套管，不符合《喷规》7.1.11条规定；
45、住宅建筑的敞开连廊作为疏散走道、老年人照料设施的用房、宾馆酒店的客房、安全出口的外面及附近区域，未安装应急照明灯具；不符合《应照标》表3.2.5规定；
46、幼儿园、中小学建筑的多功能厅缺少安全出口灯和方向指示灯，不符合《建规》10.3.5条、《应照标》3.2.8-11条规定；
47、部分项目的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配电室、防排烟机房未设置备用照明、应急照明；不符合《应照标》3.8.1条规定；
48、敞开楼梯间（地下室非机动车坡道作为人员安全疏散的敞开楼梯间）、室外楼梯、作为疏散的敞开连廊均属于安全出口，未见设置安全出口灯、方向指示灯、应急照明灯，不符合《建规》10.3.5条、《应照标》3.2.8条规定；
49、L形走道、T型走道转角处设置的方向指示灯缺少，不符合《民电标》图13.6.5-1规定；
50、室内最远点至通向疏散走道的门直线距离超过15m的场所，未设置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灯，不符合《民电标》13.2.3条规定。
51、设置疏散照明的民用建筑，应沿疏散走道和在安全出口、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门正上方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不符合《民电标》13.2.3条规定；
52、楼幢地上楼梯间首层未见安装楼层指示灯，不符合《应照标》3.2.10条规定；
53、部分楼幢首层安全出口灯安装在疏散门外侧的门洞上方，应安装在楼梯正视的门洞上方，不符合《应照标》3.2.8条规定；
54、未借用相邻防火分区疏散的不允许双向指示灯，不符合《应照标》3.1.4-1条规定；
55、建筑专业的连通口、人防战时出入口不应设置消防疏散指示灯和安全出口灯，有悖于《建规》103.5-1条：应设置在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的场所的疏散门的正上方。
56、应急照明集中控制器、集中电源、配电箱未采用下出口进线方式，不符合《应照标》4.4.1条规定；
57、部分应急照明灯具采用普通灯具+蓄电池组合，无法提供强制认证和型式检验报告；
58、部分应急照明灯具采用插座接电且存在其他接头，不符合《应照标》3.3.2条规定；
59、净高3.5-4.5m的场所未采用大中型灯具、净高大于4.5m的场所未采用特大型或大型灯具，不符合《应照标》3.2.1-6条规定；
60、部分手动报警按钮与地面的距离未在1.3-1.5m，且被排水管遮挡不便于操作，不符合《火报规》6.3.2条规定；少量声光警报被排水管，位置不明显，不符合《火报规》6.5.1条规定；
61、少量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指示灯具明敷设时，未采用金属管、可弯曲金属电气导管或槽盒保护，不符合《应照标》4.3.1-2条规定；
62、部分疏散走道两侧有围护结构的，应急照明灯具未见设置在围护结构距离地面1.0m的墙上，不符合《应照标》3.2.9条规定；
63、分控室不能实现本区域的防排烟风机、消防电梯、消防水泵（住宅和幼儿园的幼儿园分控室）主要设备的控制功能，不符合《火报规》3.2.4条
64、短路隔离器：建筑专业每层一个防火分区，短路隔离器未按楼层设计；短路隔离器现场保护的点位超过32点，不符合《火报规》3.1.6条规定
65、消防电梯前室、建筑内走道拐角处未见设置声光警报，不符合《火报规》6.5.1条规定
66、挡烟垂壁遮挡探测器、喷头；凸出顶板的高度超过600mm梁间区域、尤其是边跨大于1.0m的梁间区域，不符合《火报规》6.2.3条规定；
67、中庭消防水炮火焰探测器动作，水炮启动时未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启动声光、联动相关消防设施，不符《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4.8.4条规定；
68、根据《火规》4.3.1及条文说明：当未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楼幢，消火栓按钮用导线直接引至消防泵控制柜，直接启动消火栓；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楼幢，根据《火报验收标准》4.17.6条明确：应使任一报警区域的两只火灾探测器，或一只火灾探测器和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同时使消火栓按钮动作，可联动启泵；
69、排风风机入口处的280℃排烟防火阀暂未接线调试到位，不能按《烟标》5.2.2-5条实现阀关闭停风机功能。 排烟机停止后补风机未停止；排烟机未启动补风机能启动等问题；
70、屋顶露天风机风机控制箱处应按《火报规》6.7.4-1安装消防电话分机；风机控制箱应设置于风机附近；
71、地下室配电间未见设置消防电话分机，不符合《火报规》6.7.4-1条规定；
72、少量模块直接设置于配电箱内，未集中设置的模块附近未见尺寸不小于100mm×100mm的标识，不符合《火报规》6.8.2、6.8.4条规定；
[bookmark: _GoBack]73、设有围护结构的疏散走道，疏散指示灯未安装在距离地面1.0m以下的墙、柱上，不符合《建规》10.3.5-2条规定。
